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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小童群益會 

對貧窮、扶貧紓困、 

扶貧委員會的成員及運作的意見 

 

香港小童群益會作為一個服務兒童青少年及家庭的機構，一直以來，尤其關注低

下階層的學童成長、家庭生活和青少年就業等問題。特首董建華於二零零五年一

月十二日發表施政報告，提出對不同年齡組別的貧窮兒童及青少年的支援，關注

跨代貧窮的問題、成立扶貧委員會，本會認為是政府正面面對貧窮問題的非常重

要的一步。 

 

本會就香港的貧窮定義、問題影響以及政策措施，扶貧委員會的成員及運作有如

下意見及建議: 

1. 「貧窮」定義 

被譽為「亞洲國際」的大都會富裕城市中的香港，每年人均收入超越 2萬多
美元，外匯儲備額在全球排行第五，「貧窮」不應是赤貧或三餐不繼溫飽的生存

問題。在香港，「貧窮」的定義應參照世界上已發展的地區，「貧窮」是相對性，

是一個標準以檢示每位香港市民是否可以分享這個都市繁榮的成果，與及他們能

否有均等機會發展的問題。「貧窮」的人口與住戶，可以用住戶入息中位數作為

參考，即收入少於全港住戶入息中位數的一半作為界分。 

2. 「貧窮」問題影響以及政策措施 

香港的貧窮懸殊較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貧富懸還要嚴重，堅尼系數達0.52。
若以用住戶入息中位數的一半作為界分，全港低收入家庭的人數若有112萬人，
約佔香港總人口的一成六，比零一年的一成五稍為上升（2002 年香港統計處）。
其中26萬為兒童，佔全港兒童約四分一，而當中約有12萬15歲以下兒童更因家庭
不幸或父母低收入而領取綜援，相較十年前(20,900) 上升6倍，較去年增加約
2.8%。（根據社署2004年10月份資料），兒童貧窮問題日益嚴重，而這批作為社
會未來棟樑的兒童，他們成長發展實為政府及整個社會所關注。 

 
香港貧窮問題不局限於社會上生活於貧窮下的一小撮人，更嚴重的是「貧富

懸殊」及所帶來的社會分化以及香港未來持續發展的潛能。故此，本會希望政府

在處理當前香港的貧窮問題，不應止於「短期」及「頭痛醫頭」的政策，而需要

一個全面多方動員的扶貧政策方向，以更徹底及長線解決貧窮問題，政策應包括： 

1. 制定整體扶貧政策的方向 

i. 清晰堅定的政策方向，針對改善及解決貧窮問題及貧富懸殊所帶來的



 

 

不利影響，包括兒童因貧窮而阻礙其發展機會與知識差距； 
ii. 推動工商界、社會服務界、教育界及學術界參與，聯手與政府面對及

解決貧窮問題； 
iii. 協調不同政策、包括教育、醫療、勞工、經濟及社會福利等等；解決

貧窮問題並非是社會福利事宜。另搜集數據，以助掌握及制定有效的

政策; 
iv. 掌握、了解及針對不同貧窮組群(包括長者、失業人士、兒童等)的處

境及需要，檢視現行的政策及制度(包括綜援內脫貧機制)，再制定適
切及可行的措施。 

 
事實上，要措施能夠有效發揮解決貧窮問題的果效，必須對症下藥。例如：

貧困兒童要獲得平等發展機會的協助、扶貧的「就業政策」不應一刀切強加

於「需照顧子女的單親母親」或等。此外，扶貧的項目亦可參照世界其已發

展的國家，加速本港有關項目的推展。 

2. 減少跨代貧窮的建議 

施政報告中提出按不同年齡組別的貧窮兒童及青少年的支援，關注跨代貧

窮，本會對這分齡建議的方案表示認同。兒童及青少年在不同年齡的發展需

要不盡相同。 

本會贊成支援貧窮兒童及家庭必須從幼入手，對政府建議推出零至五歲「兒

童發展先導計劃」寄予殷切的希望。海外亦多相關的經驗、研究與成功例子。

不過，新的服務模式內容必須能夠切合本港的情況，推行的負責部門亦應掌

握神髓，協助有關幼兒的身心建康成長、學前準備的需要。目標在讓幼兒能

有茁壯的成長，平等的發展機會，而非只在照顧家長的支援。計劃擬選定在

天水圍、屯門、深水埗、將軍澳四個社區分階段試行。其實，香港還有其他

較多貧困兒童的區域如觀塘、葵青及沙田等，政府亦應考慮在這些區域試行

有關試驗計劃。 

 

對於在照顧貧窮家庭六歲至十五歲的學齡兒童方面，本會認為單單提供有關

語言、電腦、音樂、美術等課餘學習和興趣活動，未必能夠有效回應個別所

面對的境況。香港貧困兒童所面對的問題，家庭狀況、需要多個別不同。本

會建議應就個別兒童面對的困難，提供適切的支援，以確保兒童成長及發展

的機會，協助範籌應包括：情緒、認知、人際社交及學習能力。現有有關綜

援水平及項目亦應檢視，支援兒童健康成長。 本會過去的具體工作經驗，
除提升兒童的社交及情緒發展、個人健康、促進個人學習能力及強化家庭及

社區，亦著重各方改善兒童的成長環境及條件，以締造他們在生活及成長的

「成功機會」。 

 



 

 

本會對政府對十五歲至二十四歲青少年會提供各種補助和津貼，並會研究改

進辦法，確保他們不會因為貧窮而失學表示支持。亦建議政府同時應就該年

齡組群的青少年提供就業支援及輔導，根據過往與該批青少年接觸，他們當

中有不少想嘗試就業的。在提供了適當的支援及輔導後，該批青少年均能投

入工作世界發揮所長。 
 

3. 扶貧委員會成員與運作 

i. 成員及範疇 

成員應來自不同領域，背景需廣泛而全面，成員包括官（跨政策局及部門）、

商、民、及學者參與。事實上，處理和解決貧窮問題不單止是技術層面上的

能力，還涉及觀念與價值的認同。 
 
以兒童貧窮為例，成員應能具視野，分析貧窮兒童的成長需要，更明瞭貧窮

所帶來的限制對於他們的將來，以至整個社會的發展帶來長遠的負面影響及

不可補償的社會代價。解決兒童貧窮問題不單止福利層面，當中更涉及到不

同的政策統疇包括教育、健康醫療政策，更有協助家長就業的勞工政策、以

及房屋政策等等。當中亦可能涉及到人口政策及教育政策事宜。再者，解決

貧窮問題亦非單單是政府的責任，必須結集工、商界、學者、非政府組織及

民間力量，一起參與解決香港日益惡化的貧窮問題。 
 

扶貧委員會的重點應針對本地對貧窮問題的掌握不足及缺乏對消貧的全面

政策，功能應該包括： 

! 負責整體香港貧窮問題及各類組群貧窮人士的情況、貧窮成因及其
影響、發展及生活需要作出定期及長遠的研究； 

! 研究制訂合理基本生活水平標準及「貧窮線」； 

! 制訂整體消貧的政策及措施； 

! 監察有關政策及措施的執行及檢討。 

 
ii. 運作 

 

有鑑於不同貧窮組群的個別情況，本會更建議於扶貧委員會下設立常規的不

同工作委員會。 
 

1. 兒童脫貧工作委員會 
就因應兒童貧窮問題，本會更建議於扶貧委員會下設立常規的「兒童脫貧工

作委員會」，專責制訂協助貧窮兒童的各項包括綜援以外的政策及措施，主

要針對協助一些非綜援及低收入的兒童，特別協助他們在學習、醫療、營養、

社交的成長需要，並確保他們能享有足夠及平等的學習及發展機會，及避免「貧



 

 

窮延續」及「跨代貧窮」的出現。而有關工作委員會的工作可包括： 
 
i. 推動商界捐助，成立兒童成長發展基金，支援低收入、單親家庭的兒童、

殘疾兒童等參與各種學習、社交、發展及課餘託管項目； 
ii. 確定協助兒童健康成長的扶貧工作，加強四項重要成長關鍵範疇： 

甲、 提升社交及情緒發展（Enhancing children’s social and emotional 
development） 

乙、 提升個人健康（Promoting children’s health） 
丙、 促進個人學習能力（Foster children’s ability to learn） 
丁、 強 化 家 庭 及 社 區 （ Strengthening children’s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統整學生資助辦事處有關受資助的學生作為貧窮學童資料庫，制訂各項措施

及主動接觸有需要的學童及家庭，提供支援服務。 

 
2. 地區性兒童脫貧協調小組 

貧窮兒童及貧窮家庭分佈在不同的區，單靠中央性及全港性的政策並不能全

面照顧及迅速回應地區有貧窮兒童及家庭的需要。過去數年，政府認定民間

的力量，推動社區解決問題的社會投資的概念。故此，本會建議由地區民政

事務署及社會福利署聯合成立地區的關注貧窮兒童協調小組，聯合不同團

體、學校、區議會及政府部門，針對地區特有的貧窮現象及狀況作出回應： 
 
i. 執行中央扶貧委員會針對解決貧窮問題及協助貧窮兒童的各項措施； 
ii. 推動社區教育，使社區正視及正確認識貧窮兒童及家庭的需要，以減少
「貧窮」及「綜援」的負面形象； 

iii. 學校乃兒童的主要集中地，推動學校主動及轉介接觸貧窮學童（隱性對
象）予社區服務單位，好讓學童能獲得適切的發展機會； 

推動社會服務團體、學校、商戶、區議會、相關政府部門參與及合作，為低

收入家庭的兒童提供各種支援及服務，例如：功課輔導、互助託管服務、各

種義工服務、二手用品轉贈、購物折扣優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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